关于新生儿重症监护扩展呼叫设备采购项目采购的询价公告

按照绍兴市妇幼保健院采购需求，设备科对新生儿重症监护扩展呼叫设备采购项目进行询价，欢迎符合要求的供应商进行报价。
一、投标商资格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独立法人；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在线询价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需要特别声明“没有因违反《浙江省政府采购供应商注册及诚信管理暂行办法》被列入‘黑名单’，在处罚有效期；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特定条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3.不接受联合体招标。
二、技术参数
	标项号
	采购内容
	单位及数量
	预算金额
	类别

	1
	新生儿重症监护扩展呼叫设备采购项目
	1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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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设备要求：
	

	1
	走廊屏4台
	

	1.1
	铝合金边框，支持双面显示。
	

	1.2
	具有呼叫报警提示、时间同步、语音播报等功能。
	

	1.3
	供电方式：电源适配器供电。
	

	1.4
	尺寸：需≥750*180MM
	

	1.5
	必须与医院现有新生儿重症监护呼叫系统无缝连接
	

	1.6
	以上设备需根据甲方要求在相应位置完成安装并包含所有接入现有呼叫系统布线及安装所需的辅材及人工费用，网线、电源线缆、PVC线槽、床头屏明装盒等。
	

	2
	值班室分机4台
	

	2.1
	采用≥10英寸触摸显示屏，含摄像头
	

	2.2
	支持1080P高清视频，壁挂式安装
	

	2.3
	必须与医院现有新生儿重症监护呼叫系统无缝连接
	

	2.4
	以上设备需根据甲方要求在相应位置完成安装并包含所有接入现有呼叫系统布线及安装所需的辅材及人工费用，网线、电源线缆、PVC线槽、床头屏明装盒等。
	

	
	
	

	3
	床头屏（含呼叫手柄）来邦科技NN-A07D+W    14台
	

	3.1
	14台床头屏设备主体由业主提供
	

	3.2
	以上设备需根据甲方要求在相应位置完成安装并包含所有接入现有呼叫系统布线及安装所需的辅材及人工费用，网线、电源线缆、PVC线槽、床头屏明装盒等。
	

	4
	门灯    14套
	

	4.1
	14套门灯主体由业主提供
	

	4.2
	以上设备需根据甲方要求在相应位置完成安装并包含所有接入现有呼叫系统布线及安装所需的辅材及人工费用，网线、电源线缆、PVC线槽、床头屏明装盒等。
	

	二
	辅材要求：
	

	1
	网线1300米（具体数量根据业主要求的位置全部由投标单位提供，超出部分合同总价不作调整）
	

	1.1
	六类非屏蔽线缆采用先进绞绕制程，符合ANSI/TIA568.2-DCat.6、ISO/IEC118012ndClassE特性标准并通过ETL单体测试。
	

	1.2
	支持六类链路4点信道连接及3点永久链路连接并通过ETL测试。
	

	1.3
	传输速率可支持100BASE-T,1G/2.5G/5GBase-T,1.2/2.4GbpsATM,PoE+,PoH及TSN工业以太网（Profinet、EtherCAT、CC-Link…）等网络传输标准。
	

	1.4
	线缆中心采用十字隔离结构设计，预防线对变形有效降低串音的产生，传输带宽最高可达250MHz。
	

	1.5
	线缆铜导体采用23AWG线规,保证带宽和信噪比有充分的余量。
	

	1.6
	绝缘材质采用HDPE(高密度聚乙烯),护套材料为LSOH；符合IEC60332-1耐燃标准。
	

	1.7
	需提供至少五种外皮颜色满足业主根据不同布网要求选择不同颜色
	

	2
	电源线缆250（具体数量根据业主要求的位置全部由投标单位提供，超出部分合同总价不作调整）
	

	2.1
	WDZ-RYY-3x1.0
	

	3
	PVC线槽（具体数量根据业主要求的位置全部由投标单位提供）
	

	3.1
	防火阻燃
	

	4
	床头屏明装盒 14个
	

	5
	千兆八口交换机3个；千兆五口交换机2个
	

	6
	无源吸顶喇叭2个，接入原有走廊屏，并调试完成
	

	三
	系统功能：
	

	1
	走廊屏需接入现有新生儿重症监护呼叫系统并实现以下功能：
	

	1.1
	具有铝合金边框，双面显示，TCP/IP传输
	

	1.2
	具有呼叫报警提示、时间同步、语音播报等功能；空闲状态，显示标准北京时间，并与NTP时间同步；
	

	1.3
	呼叫信息显示 设置走廊显示屏系统直连床旁智能交互和病房门口屏系统，实时显示床旁呼叫、护理增援、进入护理状态等信息。
	

	2
	值班室分机需接入现有新生儿重症监护呼叫系统并实现以下功能：
	

	2.1
	屏幕 ≥10寸多点触控电容显示屏分辨率 ≥1024*600操作系统 Android4.0以上接口 485通讯接口、报警输出口、音频输入接口支持协议 支持TCP、UDP、RTP、ARP、IGMP、HTTP、SIP网络通信速率 ≥100Mbps
	

	2.2
	双工对讲 支持与床头屏、其他护士站呼叫主机双工对讲；对讲方式支持免提、手柄、TALK键。一键呼叫管理 支持一键快速呼叫预设系统内任一台护士站呼叫主机并全双工可视对讲。
	

	2.3
	语音播报 床头屏、床旁屏呼叫，支持语音播报“XX号房 XX号床呼叫”。音量调节 可单独设置白天、夜晚病床智能终端、分机的呼叫音量、通话音量。远程操作 支持后台管理系统统一设置。
	

	3
	床头屏（含呼叫手柄）需接入现有新生儿重症监护呼叫系统并完成调试工作
	

	4
	门灯需接入现有新生儿重症监护呼叫系统并完成调试工作
	

	四
	售后服务
	

	4.1
	维修
	

	4.1.1
	设备验收合格，投入使用后免费整机保修三年，保修起始时间以医院验收合格，投入使用之日为准，不得用任何方式将设备到货至安装完毕验收后的该段时间，部分的或全部的计入设备的保修期
	

	4.1.2
	维修响应时间＜2小时，4小时内上门维修，提供24小时维修电话。
	

	五
	安装及验收要求
	

	5.1
	安装地点：由销售方免费将货送至医院安装现场
	

	5.2
	安装标准：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负责医院安装工作。设备进场安装期间对医院原有装饰面或构造物有破坏的需按原做法要求进行修复。设备安装产生的垃圾由中标单位负责处理外运
	

	5.3
	验收标准：应与产品原始样本技术数据及标书技术文件一致，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
	



三、商务需求
供应商：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供应商须具备具有经营许可证，授权书，产品注册证等相关证件。
四、报价文件：
 1、报价须带文件资料:①营业执照、②法人身份证等相关复印件、③业务员参加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业务员身份证复印件、④报价单。以上资料必须齐全并加盖单位公章，否则该报价文件作无效处理。
2、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3月10日北京时间16时，在截止时间后送达的响应文件为无效文件，拒绝接收。
3、报价文件报送方式：密封后送达绍兴市妇幼保健院设备科，密封袋表面必须标注此项目名称。
五、评定成交标准：
根据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询价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本内容均为实质性条款，不允许出现负偏离，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若出现最低价相同的，则以抽签决定成交供应商）。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15057732768
联系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凤林东路222号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2025年3月6日


